
 

 

 

 

 

关于东莞莲鑫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等 7 家
行政相对人解除“黑名单”资格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企业环保信用约束管理制度》的

规定，经我局审查，决定解除东莞莲鑫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、

东莞市凯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、东莞市朗晟洗涤有限公司、东

莞市协润金属有限公司、但原[东莞市以利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

（现更名：东莞市以利沙科技有限公司）法定代表人]、东莞市

紫阳五金制品有公司、富顺安建汽车零部件（东莞）有限公司

等 7 家行政相对人环境违法“黑名单”，现向社会公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6 日 
 

 

东  莞  市  生  态  环  境 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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